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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分組」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8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整 

二、 地點：Microsoft Teams線上視訊會議 

三、 主席：游委員兼分組召集人振偉         紀錄：唐管理師唯譯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出席名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略) 

七、 業界代表意見陳述： 

(一) 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1. 以氣化爐產生可燃氣之發電方式與傳統沼氣發電型態不同，

發電效率及設置成本較高，建議考量其差異性，區分氣化發

電類別，給予較高躉購費率。(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 沼氣發電為可控之再生能源，可搭配台電友善併網方案、於

鴨子曲線兩端(每日清晨、傍晚)提供電能，建議可依台電公司

補充備轉的金額(約 6.6 元/度)，作為沼氣發電費率。(亞氫動

力股份有限公司) 

3. 台中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之生質能厭氧消化設備現已商轉，並

適用 5.1176元/度費率，建議可維持此費率水準，以鼓勵生質

能沼氣發展。(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4. 提出三點建議供參，(1)建議納入集中處理小型畜牧場糞尿之

沼氣發電之收集成本；(2)建議增訂苗木果樹等木質材料燃燒

或氣化發電的費率；(3)廢棄物與煤混燒建議適用或增訂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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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5. 建議於生質能發電費率參數中，加計厭氧消化設備成本及其

維護費用，經初步估算後，建議費率平均可為 16.4 元/度左

右。(環保署水保處) 

6. 因小規模(不及 3,000瓩)建置成本過高，建議依不同裝置容量

區分躉購級距，並提供較高躉購費率，投高投資誘因。(結元

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地熱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7. 清水 BOT+ROT 案場籌資金額約 7 億，經內部財務試算回收

年限為 15年，本案第一期開發無須鑽井故成本相對便宜，但

因多井導致管線多，建廠成本相對提高。(清水地熱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 

(二) 電能躉購費率計算使用參數 

1. 生質能沼氣發電業者多以農牧業、中小企業為主，在銀行融

資開發資金時，融資成數低、借款利率高，建議生質能沼氣

發電平均資金成本率與離岸風電相同。(台以環能股份有限公

司) 

2. 小型沼氣發電機之運轉壽命約 3~4 萬小時，故建議發電機大

修週期應改為 5~8年。(亞氫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3. 近年原物料大幅上漲，沼氣發電機成本上升 30~35%，建議生

質能沼氣之費率參數中應調高通膨因子以反應成本。(亞氫動

力股份有限公司) 

4. 本公司接受環保署補助，於花蓮玉里建置集中式沼氣發電設

備，可收受處理約 8家畜牧業之禽畜糞尿，惟相關料源收集、

回灌成本較高，建議應就此類集中式發電設備納入上述處理

成本。(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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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沼氣發電之料源易受環境影響，於夏日用水多、沼氣產氣少，

且豬隻畜養期約 6 個月、其後之料源變動量較大，故目前年

售電量參數採 6,600度之數值過高，建議約以 4,900度為佳。

(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 地熱案場多位於偏遠山區，水資源取得不易，因此只能選用

氣冷式機組，而氣冷式機組相較水冷式機組貴，相對會提高

設置成本。(結元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三) 推動執行面 

1. 針對沼氣發電的設備補助，易造成領取補助後之案場後續運

轉狀況不佳，建議將此類設備補助轉移至躉購費率上。(台以

環能股份有限公司) 

2. 相較採取發電方式，廢棄物產熱效率較高，且熱能用途廣泛，

建議應規劃推動相關熱利用補助辦法。(永豐餘新屋廠) 

3. 建議能源局協調台電，排除目前收購夏月、非夏月焚化廠發

電之電價差別，避免焚化廠年度大修皆集中於非夏月(因夏月

收購價較佳)，以利垃圾調度處理問題。(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 

4. 考量循環經濟之推動原意，本公司係以自身畜牧業為主、轉

型進入綠能產業，以去化本業產生之廢棄物，目前預計 9 月

中兩台德國廠牌發電設備亦將抵台，後續商轉後可與能源局

分享經驗；亦建議針對此類不需外購料源、以本身廢棄物落

實循環經濟之業者給予政策獎勵。(秝昶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5. 建議修改「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1 項

第 13款中，廢棄物發電設備之發電效率達 25%以上規定，以

利現有焚化廠適用「廢棄物發電」之費率。(環保署環境督察

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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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歐盟已有如 EN 15440檢測燃料中含生質物成份比例之標準，

據瞭解國內亦已在建立相關規範，故與化石燃料源之混燒應

有其可行性，建議後續可進一步討論混燒納入再生能源電能

躉購之適用性。(永豐餘新屋廠) 

7. 台電公司友善併網措施可使多方受益，故建議能源局可協調

台電，將目前屬短期之友善併網方案，調整為長期適用之政

策。(亞氫動力股份有限公司) 

8. 地熱案場建置遭遇饋線問題，建議加大發電量伴隨增加饋線

部分的成本，可提供饋線的補助方案。(清水地熱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 

9. 台電公司與水利署合作開發案，目前已陸續投入建置，近年

亦會有完工商轉案場，後續將提供建廠成本於審定會中，以

利後續討論。(台電公司電源開發處) 

10. 民間對微型或小型水力發電機組成本較高，建議提供獎勵機

制或補助方案，鼓勵民營業者投入開發。(台電公司電源開發

處) 

八、 綜合討論： 

(一) 依據費率審定原則，需以具公信力資料審議各項參數，建請

業者儘早提供可佐證之成本資料，並能於會後 3 日內，以書

面方式提供意見資訊，俾利釐清費率計算參數之內涵及躉購

費率之訂定。 

(二) 業者可透過行文能源局的方式提供成本資料，或透過 e-mail

寄送資料，承辦窗口資訊為：唐唯譯、(02)2775-7726#6527、

wytang2@moe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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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臨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